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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以標準金額徵收契約修訂補地價─  

( i )  恆常化為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業大廈重建而設的安排  

( i i )  擴展至新界農地的安排  

 

 

引言  

 

 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

政長官指令：  

 

( a )  對於為契約修訂 1申請人就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業大廈 2(工

廈 )的重建提供標準金額補地價選項的恆常化安排及擴展後

的適用範圍所涵蓋的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特殊工業用途工廈

（該擴展於《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宣布）：  

 

( i )  為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特殊工業用途工廈的「修契前用

途」分別訂立標準金額：及  

 

( i i )  地政總署署長每年檢討五個地區 3的所有標準金額水

平；  

 

(b )  容許新發展區外新界農地私人發展的契約修訂申請人選擇

以標準金額補地價的新試行計劃，其政策目的在於鼓勵私

人業權人善用農地，該計劃將採用下述主要參數─  

 

( i )  在首階段的三個新界地區內，即元朗、北區和屯門，初

步將設立十個分區，包括四個現有新市鎮的分區，及六

個現有或擬議鐵路站附近範圍的分區；  

 

                                                           

1  契約修訂包括原址換地。  

 
2 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指全幢或部分建於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前，或按照在該日期

或之前首次向建築事務監督遞交以供審批的建築圖則所興建的工廈。  

 
3 現行的先導計劃下劃分的五個地區為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南及新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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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視乎計劃每年檢討時所得經驗及政府對於進一步擴展的

準備程度，發展局局長可公布將地域涵蓋範圍逐步擴展

至更多地區及更多分區；  

 

( i i i )  不同分區內不同用途的標準金額將繼續由地政總署署長

參考既定參數釐定，並會每年檢討。  

 

 

理據  

 

2 .  根據既定的傳統機制，地政總署為每宗契約修訂個案逐一

評估須繳付的補地價金額 (即修訂後新契約下的地價 (「修契後價

值」 )與修訂前現有契約的地價 (「修契前價值」 )的差額 )，當中會考

慮該發展用地的特點以及其他發展管制如《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

章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等。地政總署與契約修訂申請人隨

後會就補地價進行砌商，往往需時完成。標準金額模式於二零二一

年首次推出，是傳統估價模式 (逐宗個案評估 )的一個替代選項，做法

是透過預先公布一個地價「價目表」，以每總樓面面積所須繳付的

地價表述，列出不同地區在修契前和修契後的不同用途 (即修契前後

地契下的准許用途 )的地價。此模式的好處在於為補地價金額預先提

供確定性，以加快完成契約修訂及鼓勵更多合資格的申請人提早籌

劃及實行發展計劃。  

 

3 .  政府在二零二一和二零二二年分別推出兩項標準金額徵收

補地價計劃處理以下申請： (a )以先導形式適用於一九八七年前落成

工廈的重建，以及 (b )以常設形式適用於「加強版傳統新巿鎮發展模

式」下的新發展區 4。工廈重建的先導計劃顯著地增加完成的個案數

量以及縮短處理時間  –  在兩年多的時間內一共有 13 宗重建項目以標

準金額達成補地價協議，當中估價所需的時間亦減少至一個月 5。至

於「加強版傳統新巿鎮發展模式」下新發展區發展項目的契約修

訂，我們在二零二二年三月為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餘下階段的

申請公布標準金額。其後，因應期間物業市場出現顯著的調整，我

們在二零二三年六月例外地對有關標準金額作出一次性下調。  

 

                                                           

4 「加強版傳統新巿鎮發展模式」是一個由政府主導的新發展區發展模式。作為一般原

則，政府會收回及清理所有規劃作發展用途的私人土地。然而，在進行收地及清理工作

之前，政府可以容許被劃作私人發展用地的土地的業權人在合乎某些準則及條件下申請

原址換地。若最終換地申請未能成功，政府將收回並批出有關土地。  

 
5 完成的個案數量超出過往在傳統方式下的每年平均三宗，而所需時間遠少於傳統模式下

估價及議價所需的平均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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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雖然申請人的就地價評估方式的選擇往往受不同因素影

響，包括對市場前景的看法及商業考慮，但政府決定是否恆常化或

擴展標準金額模式應為政策主導及從長遠角度出發，考慮恆常化或

擴展標準金額長遠來說會否協助政府達致相關的政策目的，即活化

工廈群使其更能滿足現今社會的需要，以及釋放新發展區外新界農

地的潛力，以加快和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  

 

5 .  在上述的政策考慮下，以及有見發展業界對標準金額模式

反應正面，政府於《二零二三年施政報告》宣布恆常化適用於工廈

重建的標準金額安排  ，並將適用範圍擴展至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特

殊工業用途工廈；及推出試行計劃，分階段將標準金額安排擴展至

新界農地，首階段對象是元朗、北區及屯門的現有新市鎮範圍及鄰

近現有或擬議鐵路站的私人發展項目。  

 

 

恆常化為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重建而設的先導計劃  

 

6 .  現行為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重建而設的先導計劃將於二

零二四年三月底完結 6 (現行計劃的主要參數見附件 A )。因應先導計

劃期內的成功經驗以及持續為業權人提供重建誘因的需要 7，我們會

恆常化先導計劃。  

 

7 .  先導計劃將大致按照現行框架恆常化，包括為全港五個地

區訂立標準金額，並在考慮持份者意見及實施經驗後作出以下修訂–  

 

( a )  為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特殊工業用途工廈的「修契前用

途」另行訂立標準金額：在不改變只涵蓋一九八七年前落

成工廈 8的原則下，計劃將擴展至涵蓋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

特殊工業用途工廈，即地契指明作特殊工業 (例如皮革鞣

製、成衣製造、食品製造等 )的工廈，這些工廈與一九八七

年前落成的一般工廈同樣有消防安全隱患及促進重建的需

要。為反映特殊工業用途工廈較低的地價 (這是因為此類地

契的條款較一般工業地契有更大限制 )，地政總署會為特殊

工業用途工廈的「修契前用途」另行訂立標準金額，在一

                                                           

6 先導計劃在二零二一年三月推出，原訂為期兩年，其後於二零二二年年初延長一年至二

零二四年三月底。  

 
7 現時仍有約 900 幢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工廈 (包括屬單一業權擁有而較有可能推行重建

的約 200 幢 )。  

 
8 當初決定以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為對象是考慮到這些工廈是在相關的消防安全要求收

緊之前落成，其消防安全裝置及設備的規格較低。這個考慮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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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工業／倉庫」「修契前用途」的標準金額，打上適當

的折扣 (折扣率初步定於百分之三十 )。  

 

(b )  調整金額的頻率︰在恆常化後，所有標準金額的水平會因

應市場情況每年檢討一次，以確保標準金額對不同時間接

獲及處理的申請均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項。定期檢討一方

面可以確保金額貼合當時市況，另一方面亦可確保每一輪

調整有合理的有效期，為申請人提供確定性。首次年度檢

討後的新金額 (包括為特殊工業用途工廈設立的金額 )會待現

行先導計劃結束後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一日生效。就每宗選

擇標準金額的申請，適用的金額水平是接納暫訂基本條款

建議時的水平。  

 

8 .  我們將透過地政總署於本摘要公布日同日發出的作業備

考，公布上文第 7(a)段所述適用於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特殊工業用

途工廈的框架。按上文第 7(b)段所述的年度檢討機制，二零二四年

四月一日生效的標準金額將於另一份於二零二四年第一季發出的作

業備考公布。我們會留意計劃的實施情況，在有需要時適當調整參

數，以期更好地達致推動工廈活化和精簡地價評估程序的政策目

標。  

 

 

擴展至新界農地契約修訂的安排  

 

9 .  新界，尤其是北部都會區，將會是我們未來的發展引擎。

然而，推進如此規模龐大及多樣化的發展項目無須單靠政府之力，

私人市場的參與亦無任歡迎。雖然政府會繼續牽頭在新界收回私人

土地作發展 (目前計劃直至二零三零至二零三一年收回約 700 公頃 )，

但仍有為數不少的鄉郊土地並不在政府發展項目的範圍內，有可能

透過私人力量釋放其發展潛力。二零二二年推出適用於新發展區的

標準金額補地價常設安排並不適用於非新發展區範圍，然而這些範

圍有不少私人發展項目正在推進。作為參考，截至二零二三年七月

底，有 64 宗涉及新界農地的契約修訂申請正在處理中  (不包括正在

推行的新發展區範圍內的申請 )，合共可提供約 20  000 個住宅單位。

基於近年的經驗，這類契約修訂的地價評估及協商所需的時間因各

種原因平均約為兩年。我們認為有充份政策理據擴展標準金額至非

新發展區的新界農地，以加快土地供應。  

 

10 .  參考為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而設的標準金額計劃 (包括上

文第 7 段所載的修訂 )，以及為「加強版傳統新巿鎮發展模式」下新

發展區發展項目訂立的計劃 (摘要載於附件  B )，我們為非新發展區的

新界農地而設的新試行計劃所訂立的主要參數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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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階段實施及涵蓋的非新發展區範圍  

11 .  由於新界農地幅員廣闊，我們會分階段推出試行計劃，以

便政府試行有關安排，並可在擴展至更多區域前作出檢討及調整。

首階段會涵蓋三個新界地區，即位於元朗、北區及屯門。這三個地

區現有最多宗的農地契約修訂申請。  

 

12 .  我們會涵蓋位於現有新市鎮 9和現有或擬議鐵路站附近的地

方。這方向獲地產發展業界的專業團體支持，有助為市場提供誘

因，集中資源在鐵路及其他基建完備的地方推展較高密度的發展，

而非分散資源在偏遠地區。舉例來說，位於鄉郊地方的低密度屋宇

發展並不是現階段的推動對象。具體而言：  

 

( a )  在首階段涵蓋的三個地區中，共有四個現有新市鎮 10(即元

朗、天水圍、粉嶺／上水，及屯門 )  ，它們均仍有未發展的

農地。這些新市鎮及其鐵路站一公里半徑內的邊緣地方 (符

合下文 (b)段所述原則 )為推動對象。   

 

(b )  相比新建道路，鐵路運輸對提升一個地區的通達程度和發

展潛力有重大作用  11。我們定義鐵路附近範圍為鐵路站一公

里半徑的範圍  ，即徒步可達的距離 (約 15 分鐘 )。除了現有

的鐵路站外，有確切位置及其他實施細節的擬議鐵路站亦

包括在內  (例如已公布興建時間表、擬議鐵路方案已刊憲或

工程已展開的鐵路站 )，以加快該等具增長潛力地區的發

展。儘管有上述的準則，我們會按情況酌情考慮不涵蓋某

些鐵路附近範圍 (例如位處或鄰近邊境禁區而發展潛力有限

的地方，或因正在進行策略性發展研究相關契約修訂申請

可能與未來規劃用途不相符而屬較低處理優次的地區 )。    

 

13 .  基於上述考慮，我們就計劃的首階段三個地區訂定了涵蓋

的地域範圍。初步會劃出十個分區，包括四個現有新市鎮 (及其邊緣

地方 )的分區，及六個鐵路站附近範圍的分區。該十個分區的列表和

位置圖載於附件 C。十個分區將涵蓋新界所有地區現有契約修訂申請

的潛在住宅供應量的超過四成 (或首階段下三個地區內現有申請的潛

                                                           

9 由於正在推行及潛在的新發展區 (如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範圍內的契約修訂申請會

在收地前由「加強版傳統新巿鎮發展模式」推動，並已另有相應的標準金額安排，因此

無需涵蓋於新試行計劃之內。  

 
10 根據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劃定的地界。  

 
11 雖然新建道路亦可能會加強一個地區的基建配套，我們應該鼓勵鐵路沿線 (相較於道路

沿線 )的發展項目，以充分利用政府對鐵路基建的龐大投資。無論如何，新建道路的作

用會因道路性質和區域情況而各有差異，受益範圍亦未必能輕易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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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供應量的過半數 ) 12，而在計劃下涵蓋的地方可能會吸引更多

已獲批的高密度發展規劃申請的個案進一步作出契約修訂申請 13。  

 

14 .  我們會參考新近發表的《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內

新界鐵路的規劃和落實情況等各因素，每年檢討計劃的地域涵蓋範

圍。在檢討的過程中，我們會因應試行計劃的運作和成效，考慮日

後逐步涵蓋更多的地區及分區，以及恆常化有關安排。我們亦會檢

討實施經驗，有需要時適當調整其他參數，以期更好地達致加快土

地供應和精簡地價評估程序的政策目標。任何調整及 /或地域涵蓋範

圍的擴展，將會在發展局局長公布後生效。  

 

(B)  資格準則  

15 .  為反映推動私人業權人善用農地以釋放農地發展潛力的政

策目的，我們會規定在地域涵蓋範圍內的契約修訂申請中，作申請

的私人土地面積必須至少大部份 (即至少 50%)為農地  (即地契下的准

許用途為「農業」 )，方合乎資格在計劃下選擇標準金額。在新界鄉

郊，非農業地段 (例如屋宇地段 )毗連農地的情況十分普遍，而契約修

訂申請可能包含農業地段和部分毗連的非農業地段，以配合分區計

劃大綱圖達致更佳的發展布局。   

 

(C)  標準金額作為選項  

16 .  正如適用於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的重建和「加強版傳統

新巿鎮發展模式」下新發展區發展項目的現行安排，標準金額將繼

續是徵收補地價的一個替代選項，而非強制執行。若申請人認為傳

統估價模式更適合自身情況，可繼續沿用傳統估價模式。申請人須

在開始進行地價評估前 (即接納契約修訂的暫訂基本條款建議時 )就估

價模式作出選擇，一旦申請人作出選擇後，便不得改變主意，否則

須重新提交申請和再次繳交行政費。  

 

 

 

 

 

 

                                                           

12 在三個地區中合共有 24 宗申請 (8 508 個單位 )將會被涵蓋，以潛在住宅供應量來說，佔

三個地區內所有 46宗申請 (15 050個單位 )的超過一半，以及新界所有 64宗申請 (19 860

個單位 )的超過四成。  

 
13 作為參考，三個地區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有六宗 (9 073 個單位 )涉及農地的規劃申請

已獲批准，並有待作出契約修訂申請。當中，有五宗個案 (8 674 個單位 )，或超過九成

的潛在住宅供應量，會被建議的地域範圍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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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標準金額水平  

17 .  地政總署署長會參考各項反映有關地區和用途 14的土地價值

相關市場資料，以釐定標準金額水平。類似現行適用於新發展區的

標準金額計劃，我們建議在新試行計劃下為新界農地常見的土地用

途及不同分區訂立標準金額：  

 

( a )  包括三個「修契前用途」 (即現有地契下的准許用途 )： ( i )農

業、 ( i i )非住宅，及 ( i i i )住宅，以及兩個「修契後用途」 (即

修訂後地契下的准許用途 )： ( i )非住宅，及 ( i i )住宅；及  

 

(b )  每個分區一般設有一個級別的金額，而地政總署亦有彈性

可因應情況，為某些分區訂立多於一個級別的金額 (例如某

個涵蓋一個現有新市鎮但幅員較廣或區內差異較大的分區
15)  。  

 

18 .  以標準金額計算的應繳補地價金額與適用於工廈和新發展

區的計算公式相同，即契約修訂中「修契後價值」與「修契前價

值」的差額，由相關分區內「修契後用途」的標準金額和「修契前

用途」的標準金額分別相乘修契後和修契前的總樓面面積／用地面

積而得出。契約修訂申請人所興建的政府設施 (如有 )的工程費用，可

從以標準金額評估所得的地價中扣減 16，所扣減的金額會由相關部門

審核和釐定。  

 

19 .  就此，有些持份者曾建議農業用途 (其中一個「修契前用

途」 )的標準金額應定於收地特惠補償率水平 17。事實上，為了便利

收回土地，特惠補償率含有超出農地價值的特惠成分，以特惠補償

率作地價評估會偏離既定的估價原則。  

 

 

 

                                                           

14 包括政府賣地結果、私人市場的土地及物業成交、以傳統模式評估的契約修訂補地價金

額、建築成本及利率。  

 
15 在附件 C 描述的 10 個分區中，屯門會因應其較大的地理面積 (約 2 260 公頃 )分成兩個

小分區。  

 
16 除非按地契下雙方同意的條款另有繳付安排。  

 
17 特惠補償是政府收地時，土地業權人可在法定補償 (按照相關收地法例作個別評估 )以外

選擇的另一種補償安排。現時，因發展用途 (如新發展區 )而收回的農地的第一級別補償

率 (由二零二三年十月一日生效 )按用地面積計算，為每平方呎 1,267 元 (約每平方米

13,600 元 )，而因非發展用途 (例如保育用途 )而收回的土地的第二級別補償率，則是第

一級別補償率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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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檢討頻率  

20 .  地政總署署長會每年檢討一次標準金額水平 (與工廈計劃下

標準金額的檢討頻率相同，見第 7(b)段 )，以確保金額貼合市場情

況。若申請人選擇標準金額，適用的金額水平會是接納暫訂基本條

款建議當日的水平。  

 

21 .  地政總署會於本摘要公布日同日發出作業備考，公布上文

所述的框架。地政總署將於二零二四年第一季發出另一份作業備

考，公布適用於附件 C 所述分區的標準金額，屆時金額將於公布當

日同日生效。  

 

 

影響  

 

22 .  為涉及工廈重建及新發展區外新界農地的契約修訂以標準

金額評估地價的安排對經濟、財政及公務員、環境、可持續發展和

家庭的影響，詳載於附件  D。此安排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

權的條文，並對法律、生產力或性別議題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23 .  我們曾於不同場合與相關持份者溝通，包括與土地及建設

諮詢委員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和香港測量師學會等。各持份者均

支持擴展標準金額模式，以持續提供誘因加快整體土地及房屋供

應。  

 

 

宣傳安排  

 

24 .  我們會於發出此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同日發出新聞稿及

相關作業備考以公布執行細節。於二零二四年第一季透過另一份作

業備考公布適用的標準金額。  

 

 

查詢  

 

25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

劃及地政 )莊敏婷女士 (電話：3509  8830)。  

 

 

發展局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 

附件 A 

 

 

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重建的契約修訂的 

標準金額補地價的現行先導計劃 

 

 

期限 

 

先導計劃在二零二一年三月推出，原訂為期兩年，二零二二年年

初延長一年至二零二四年三月底。 

 

資格 

 

2. 標準金額安排只適用於涉及一九八七年前落成工廈的契約修訂。

在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八年的工廈活化計劃下進行過整幢改裝的一九八七

年前落成工廈將不包括在內，因為嚴格來說此等工廈在形式及建築消防安

全規格上已不再是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工廈。 

 

標準金額作為選項 

 

3. 以標準金額作地價評估是傳統估價模式的一個替代選項，而非強

制。 

 

就不同地區及不同用途分別訂立金額 

 

4. 全香港五個大區分別訂立金額，即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

南，以及新界北。在每個分區內，一種「修契前用途」(在現行地契下容許

的工業／倉庫用途)及兩種「修契後用途」(在修訂的地契下容許的住宅及商

業／現代工業用途)會分別訂立金額。 

 

標準金額的有效期 

 

5. 為提供確定性及減少爭議，標準金額在先導計劃期內（直至二零二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不會調整。 

 

 

 

 



 

 

計算地價公式 

 

6. 按標準金額徵收的地價，是契約修訂之後與之前土地價值(分別為

「修契後價值」與「修契前價值」)的差額，計算方法是「修契後用途」

和「修契前用途」的標準金額乘以各自契約修訂後和修訂前的總樓面面

積。若申請人於契約修訂時受政府所託興建政府設施，相關的工程費用可

於補地價金額中扣減1。 

 

 

 

 

 

 

 

 

 

 

 

 

 

現有的標準金額 

 

7. 在先導計劃下現行的標準金額(元/每平方米總樓面面積)如下。 

 

地區 修契前用途 

（元/每平方米） 

修契後用途 

（元/每平方米） 

工業／倉庫 商業／現代工業 住宅 

香港島 40,000 75,000 130,000 

九龍東 40,000 65,000 100,000 

九龍西 35,000 60,000 110,000 

新界南 35,000 50,000 75,000 

新界北 20,000 30,000 55,000 

 

                                                 
1 除非按地契下雙方同意的條款另有繳付安排。 

修契後價值 

 
修契前價值 

地價 ＝       標準金額修契後用途 × 修契後總樓面面積 

 

  —  標準金額修契前用途 × 修契前總樓面面積 

— 可扣減款項 

修契前價值 



 
 

 

 

附件 B 

 

「加強版傳統新市鎮模式」下新發展區的契約修訂的 

標準金額補地價安排的現行安排 

 

 

有效期限 

 

適用於新發展區內契約修訂的標準金額為常設安排，以配合「加

強版傳統新市鎮」這一加快土地供應的恆常措施。每當一個新發展區的契

約修訂開始接受申請，會公布適用的標準金額。 

 

標準金額作為選項 

 

2. 以標準金額作地價評估是傳統估價模式的一個替代選項，而非強

制。 

 

就不同新發展區及不同用途分別訂立金額 

 

3. 每個新發展區會分別訂立標準金額。視乎實際情況，一個新發展區

不排除可有多於一套的金額(例如一個新發展區內幅員較廣或區內差異較

大，便可以有多於一套的金額)。 

 

4. 在每個新發展區內，會為不同的「修契前用途」(在現行地契下准

許的農業、非住宅、以及住宅用途)及「修契後用途」(修契後地契下准許的

非住宅及住宅用途)分別訂立金額。 

 

標準金額的有效期 

 

5. 一般而言，為提供確定性及減少爭議，標準金額在有限的申請處

理期限內 (從接受申請起至簽立期限一般不多於三年的時間) 不會作出調

整。 

 

計算地價公式 

 

6. 按標準金額徵收的地價金額，是契約修訂之後與之前土地價值(分

別為「修契後價值」與「修契前價值」)的差額，計算方法是「修契後用途」

和「修契前用途」的標準金額各自乘以契約修訂後和修訂前的總樓面面積



 
 

 

 

(若為農業用途，則乘以用地面積)。若申請人於契約修訂時受政府所託興建

政府設施，相關的工程費用可於補地價金額中扣減1。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標準金額 

 

7.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區的標準金額已經公布。雖然標準金額一般

不會在契約修訂申請處理期內作出調整，但由於在標準金額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推出後物業市場出現顯著的調整，為了更好達致適時完成契約修訂申

請以加快土地供應的政策目的，我們在二零二三年六月例外地對有關標準

金額作出一次性下調，以確保金額水平合理地反映市場最新情況，繼續為

申請人提供一個有意義的選項。現行的金額如下。 

 

(除另有指明

外，以元/平

方米總樓面

面積表達) 

修契前用途 修契後用途 

農業 

(用地面積)  
非住宅 住宅 非住宅 住宅 

古洞北 

新發展區 
4,000 15,000 30,000 27,500 40,000 

粉嶺北 

新發展區 
4,000 15,000 30,000 22,500 37,500 

 

 

                                                 
1 除非按地契下雙方同意的條款另有繳付安排。 

修契後價值 

 
修契前價值 

地價 ＝       標準金額修契後用途 × 修契後總樓面面積 

 

   —  標準金額修契前用途 × 修契前總樓面面積 

— 可扣減款項 

修契前價值 



 
 

 

 

附件 C 

 

新界農地契約修訂的標準金額新試行計劃的地域涵蓋範圍  

(不包括新發展區的契約修訂安排) 

 

新試行計劃下的地域涵蓋範圍表列如下。詳列各個分區的示意圖，請見附

錄。正如此立法會資料摘要的正文所述，某些地區將不涵蓋於試行計劃的

適用地域範圍內，包括位處或鄰近邊境禁區的地方 (如落馬洲及羅湖站)、

新發展區、及正在進行策略性發展研究的地方(如附錄所示)。 

 
# 新市鎮 (根據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制定的地界而定，加上其鐵路站一公里半徑內

的邊緣地方) 
^  鐵路站附近範圍(相關鐵路站一公里半徑範圍內) 
* 擬議的鐵路站 

 

分區 地域涵蓋範圍 

元朗區 (兩個新市鎮及五個鐵路站附近範圍) 

1. #元朗市鎮 - 元朗市鎮 

- 元朗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 朗屏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2. ^*洪水橋站 - 洪水橋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3. ^錦上路站 - 錦上路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4. #天水圍站 - 天水圍市鎮 

- 天水圍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5. ^*新田站 - 新田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6. ^*牛潭尾站 - 牛潭尾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7. ^*凹頭站 - 凹頭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北區 (一個新市鎮及一個鐵路站附近範圍) 

8. #粉嶺/上水市鎮 - 粉嶺/上水市鎮  

- 粉嶺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 上水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9. ^*古洞站 - 古洞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分區 地域涵蓋範圍 

屯門區 (一個新市鎮) 

10. #屯門市鎮1  小分區 1 

- 兆康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 屯門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 擬議的第 16 區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 擬議的屯門南站一公里半徑範圍 

 

小分區 2 

- 屯門市鎮的其他範圍 

 

 

 

  

  

                                                 
1  在 10 個分區中，由於屯門新市鎮的地理範圍較大(大約 2 260 公頃)，並有四個不同的鐵路站，屯門是

唯一有兩個級別金額的分區(由兩個小分區組成，小分區 1 為兆康站、屯門站、擬議的第 16 區站、及

擬議的屯門南站的一公里半徑範圍，而小分區 2 則為屯門市鎮內小分區 1 以外的地方)。 



落馬洲

羅湖

錦上路

屯門

兆康

洪水橋

天水圍

朗屏

元朗

古洞
上水

粉嶺

第16區

屯門南

新田

牛潭尾

凹頭

Siu Hong

Tuen Mun

A16

Tuen Mun
South

Hung Shui Kiu

Long Ping

Yuen Long

Tin Shui
Wai

Ngau
Tam Mei

San Tin

Kwu Tung Sheung Shui

Fanling

Lo Wu

Lok Ma Chau

Kam Sheung Road

Au Tau

小分區2 
Sub-zone 2

小分區1 
Sub-zone 1

Kwu Tung North NDA

NTN New Town Study Area

Hung Shui Kiu / Ha Tsuen NDA

San Tin Technopole Study Area

Tsim Bei Tsui / Lau Fau Shan / Pak Nai Study Area

Fanling North NDA

Ngau Tam Mei Land Use Review Study Area

Ma Tso Lung Study Area

Tuen Mun East / Green Belt Study Area

Tuen Mun West / Lung Kwu Tan Study Area

新田科技城研究地區

牛潭尾土地用途檢討研究地區

新界北 新市鎮研究地區

馬草壟研究地區古洞北 新發展區

粉嶺 北 新發展區

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

屯門西/龍鼓灘研究地區

屯門東/綠化地研究地區

尖鼻咀/流浮山/白泥研究地區

1. Yuen Long Town

2. Hung Shui Kiu Station

3. Kam Sheung Road Station

4. Tin Shui Wai Town

5. San Tin Station

6. Ngau Tam Mei Station

7. Au Tau Station

8. Fanling / Sheung Shui Town

9. Kwu Tung Station

10. Tuen Mun Town

凹頭站

錦上路站

洪水橋站

元朗市鎮

新田站

粉嶺 /上水市鎮

古洞站

牛潭尾站

天水圍 市鎮

屯門市鎮

圖 則 由 土 地 信 息 中 心 繪 製 Plan Prepared by Land Information Cent reL a n d s   D e p a r t m e n t地 政 總 署 Date : 20/12/2023日期

PLAN No. 圖 則編號 LIC-MIS-2017n
2 0 2 4 6 81

Kilometers Kilometers
比 例 尺 SCALE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 版權所有 Copyright reserved -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YUEN LONG

NORTH

元朗

北 區

TUEN MUN
屯門

Legend

Existing Railway Station

Boundary of District Lands Office

現有鐵路車站

分區地政處界線

圖 例

公里
Kilometres

公里
Kilometres

1KM Zone Around the Railway Station
鐵路車站一公里範圍

分區計劃大 綱圖

Outline Zoning Plan
新發展區或 策略性發展研究地區(只供示意)

New Development Area or
area under strategic development study
(indicative)

Planned Railway Station
籌劃中的鐵路車站

Note: If the application site or part thereof falls
within New Development Area or area under
on-going strategic development study, the
standard rates under the pilot scheme will not
be applicable.

Name of the zone under the new scheme
新標準金額計劃下各區的名字元朗市鎮

1. Yuen Long Town

註: 若申請土地或 其部分位於新發展區或
正進行策略性發展研究的地方，
試行計劃下的標準金額將 不適用。

Appendix to Annex C

較高的金額適用於重疊區域。
Where there are overlapping zones, the higher rates apply.

附件C的附錄



 
 

 
 

 

附件 D 

 

 

影響 

 

對經濟影響  

 

 標準金額的進一步應用，包括新界特定地區的農地契約修訂申請，

以及一九八七年前落成的工廈(包括特殊工業用途工廈)，會為補地價金額提

供更高的透明度。標準金額對個別業權人的吸引力，取決於標準金額下評

估的補地價金額，以及土地業權人自己對補地價金額在傳統機制下的估計，

兩者之間差異。此模式有助更多契約修訂申請適時完成，從而加快住宅單

位以及非住宅樓面的發展及供應，以回應香港的社會及經濟需要。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2. 視乎每個個案的情況，個別契約修訂申請以標準金額計算補地價，

可能最終會比傳統估價機制下須繳付的補地價金額較少或較多。雖然政府

收取較少地價將意味地價收入減少，但標準金額的選項可能會令更多契約

修訂申請成功完成，以及所需時間可能會較短（假設其他因素相同）。將標

準金額應用於契約修訂對政府的整體財政影響難以確定。 

 

3. 地政總署會承擔可能造成的額外工作量（例如為標準金額進行定

期檢討）。 

 

 

對環境的影響 

 

4. 標準金額的應用對環境沒有影響。獲批使用標準金額的契約修訂

所涉及的發展項目對環境的影響，會繼續按照相關環境法例、標準與指引

處理。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5. 標準金額的應用可吸引更多契約修訂申請，以及有助該些申請盡

快完成，促進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加快極有需求的土地及房屋供應。 

 

 



 
 

 

 

對家庭的影響 

 

6. 標準金額的應用會加快土地供應，包括住宅用地，有助應對香港對

房屋用地的殷切需求，在整體上有助促進社會的家庭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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